
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（摘录）

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

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〉的决定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1年 4月 22日通过，

现予公布，自 2011 年 5月 1日起施行。

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经常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，提

高公民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。
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执行职务时，应当加强

道路交通安全法律、法规的宣传，并模范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、

法规。

机关、部队、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，应当

对本单位的人员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。

教育行政部门、学校应当将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纳入法治教育

的内容。

新闻、出版、广播、电视等有关单位，有进行道路交通安全

教育的义务。

第三十四条 学校、幼儿园、医院、养老院门前的道路没有

行人过街设施的，应当施划人行横道线，设置提示标志。

城市主要道路的人行道，应当按照规划设置盲道。盲道的设

置应当符合国家标准。


